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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36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水星家纺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0 

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 

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： 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李道想先生、董事李丽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李芳蕾女士、李丽娜女士合计

持有公司股份 19,146,3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7.2873%。其中董事李道想先生

持有公司股份 3,846,3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4640%；董事李丽君女士持有公

司股份 6,10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3217%；一致行动人李芳蕾持有公司股

份 4,6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7508%；一致行动人李丽娜持有公司股份

4,60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7508%。 

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2024 年 06 月 06 日，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了《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

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，董事李道想先生、董事李丽君女士及

其一致行动人李芳蕾女士、李丽娜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于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

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

计不超过 260 万股，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%。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

价格来确定。 

2024 年 09 月 10 日，公司收到以上四位股东发来的《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

划的通知》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四位股东均未减持公司股份；基于对公司持续

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，四位股东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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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李道想 
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 
3,846,300 1.4640% IPO前取得：3,846,300股 

李丽君 
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 
6,100,000 2.3217% IPO前取得：6,100,000股  

李芳蕾 5%以下股东 4,600,000 1.7508% IPO前取得：4,600,000股  

李丽娜 5%以下股东 4,600,000 1.7508% IPO前取得：4,600,000股  

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 

 

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

第一组   

李道想 3,846,300 1.4640% 

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企业的董事，

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减持时比照一

致行动人相关规则执行 

李丽君 6,100,000 2.3217% 
公司董事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近

亲属 

李芳蕾 4,600,000 1.7508%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 

李丽娜 4,600,000 1.7508%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 

合计 19,146,300 7.2873%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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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其他情形：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 

比例 
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

减持价格

区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

额（元） 
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（股） 当前持股比例 

李道想 0 0% 
2024/6/28～

2024/9/10  
集中竞价交易 0－0  0 

未完成：

900,000股 
3,846,300 1.4640% 

李丽君 0 0% 
2024/6/28～

2024/9/10  
集中竞价交易 0－0  0 

未完成：

900,000股 
6,100,000 2.3217% 

李芳蕾 0 0% 
2024/6/28～

2024/9/10  
集中竞价交易 0－0  0 

未完成：

400,000股 
4,600,000 1.7508% 

李丽娜 0 0% 
2024/6/28～

2024/9/10  
集中竞价交易 0－0  0 

未完成：

400,000股 
4,600,000 1.750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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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√未实施 □已实施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董事李道想先生、董事李丽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李芳蕾女

士、李丽娜女士均未实施减持。 

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 √未达到 

□已达到  

未针对本次减持计划设置最低减持数量。 

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√是 □否  

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，董事李道想先生、

董事李丽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李芳蕾女士、李丽娜女士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

计划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4 年 9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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